2019年全市校园安全管理人员培训项目
采购需求
一、项目概况
项目预算25.6万元，采购一家培训机构，承担2019年全市校园安全管理人员培训。

二、项目背景

根据《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的通知》（鄂政发[2013]38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的意见》（鄂公通〔2014〕77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切实提高学校安全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能力，进一步做好中小学及幼儿园安全教育及管理工作，带动区域学校安全管理整体提高，全面提升校园安全风险防控水平。
三、培训目标
通过学习各类丰富的校园安全管理培训课程，提升参训人员校园安全管理水平，增强校园安全管理意识，提高应急处突能力，从而能更好的为全市教育系统师生提供安全保障。
四、培训对象
1.各县市区教育局分管局长和综治（安全）科长、学校校长代表2人（56人）；
2.市直学校分管校长及相关科室主任各1人（22人）；
3.局管民办学校分管校长1人（8人）；

3.市教育局相关科室人员（4人）；
合计90人。

五、培训时间
培训时间共计6天（授课时间4天，往返在途2天），拟安排在2019年5月下旬。
六、培训课程
培训形式主要是在武汉集中面授学习和在先行学校跟岗交流。
培训内容主要包括：

1.中小学校园安全责任体系建设；

2.涉校案事件及学生非正常死亡案例分析；

3.青少年心理安全问题的反思；

4.应急管理及应急演练；

5.学校安防体系建设；

6.学校突发事件媒体应对等。
七、组织管理
培训由竞标成功的机构组织实施，宜昌市教育局在参训学员中，推荐1－2名学员配合承训机构完成培训组织工作。学习结束，经考核成绩合格者，颁发承训机构结业证书。
八、商务条款
1.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后预付30%，培训任务全部完成后付清余款；

2．报价应包含专家授课费、场地租赁费、资料费、培训地市内现场观摩交通费、管理费、税费、学员住宿费、餐费等所有除宜昌至武汉、武汉至宜昌往来交通费用之外的所有费用。在分项报价表中列出明细。

3．培训方案详实具体，培训日程安排合理，课程安排紧扣需求，授课教师选择高校教授、教育及公安主管部门负责人、校园安全管理专家等。

4．培训期间必须安排1－2名项目负责人或工作人员全程陪同，负责安排培训期间培训、考察事宜，协助办理酒店食宿等工作。
